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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ST东数         公告编号：2017-075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问询函回复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东数控”）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

板问询函【2017】第 386 号）。现将有关问题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一、请说明你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下一步具体

工作计划和预计复牌时间。 

回复：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已于 7 月 4 日起陆续进场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尽职

调查、审计评估及方案论证等各项工作，同时公司也与意向重组方进行了多轮深

入的沟通谈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正在论证过程之中，下一步需要公司、意向重

组方、中介机构等有关各方共同协商沟通才能确定重组方案并安排实施下一步工

作计划。 

公司目前仍在积极协调各方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但由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量较大、方案较为复杂，预计复牌时间不早于 9 月 3 日。 

二、请说明高鹤鸣、李壮、刘传金向威海中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重整事项对

你公司所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日常经营以及偿还有关债务等事项的影响以及你

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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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重整事项对公司所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日常经营以及偿还有关

债务等事项的影响 

在申请人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未被法院受理前，对公司正在筹划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重大影响，但可能会对重组方的信心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也会

对公司的形象和声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客户及供应商的信心，如出现供

应商款到发货等情况，将加重公司资金紧张状况，不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同时申请重整事项促使公司继续积极协调、寻求新的解决有关债务问题的方

法。 

如果法院受理了申请人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法院将指定管理人，

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并提交债权人会议（或及出资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

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果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

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同时，将直接导致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

资产重组中止，直接面临退市风险。 

（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积极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正处于重组停牌过程中，由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较为复杂，方案论证、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需要的时间

较长，公司正在积极协调推进，以期彻底解决面临的债务危机，改善公司的资产

状况和盈利能力，走出经营困境。 

2、公司积极协调意向重组方与重整申请人协商，争取协商妥善解决债务问题，

撤回重整申请。同时，公司也向法院提交异议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审慎做出是

否受理重整申请的决定。 

3、若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重整申请，公司将充分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重整工

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

各方共同论证重整的方案及可行性，努力实现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最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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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经营能力。 

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目前主要债务情况、银行信用评级、授信额度及贷款

规模、银行账户状况、涉及诉讼及财产保全情况、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化等情况，

自查并说明上述内容与你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是否及时、准确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请分析你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资金状况，明确说明是否存在

财务风险或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回复： 

（一）公司目前主要债务、资金情况及分析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173,789.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0,445.1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9.31%，主要债务有：银行类债务约 38,450 万元，其他金融

机构债务约 9,000 万元，股东及关联方债务约 20,148.13 万元，增发保证金 6,300

万元，其他债务约 3,672.50 万元，应付/预收账款 21,239.71 万元，债务压力仍然巨

大。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货币资金余额约 4,234.76 万元，主要为银行承兑保

证金 3,000 万元，2017 年度生产经营资金主要靠去库存回款、应收账款回收及部

分流量产品销售回款支撑，流动资金紧张已经制约公司生产规模、收入规模及利

润水平。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9.31%，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

94.40%，流动比率为 52.34%，速动比率为 12.94%，现金比率为 7.29%，通过上述

指标，可以看出公司负债结构不合理，短期债务比例较大，货币资金占比较小，

可用现金流量偿付到期债务的能力较差，存在一定的短期偿债压力。 

公司已发现目前偿债压力、资金链趋紧的现状，并采取了如下措施： 

1、积极与各贷款银行协调，维持存量贷款规模，寻求银行支持。 

2、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拓展国内外市场，争取新的市场份额；加大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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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收力度，抓回款，维持正常生产资金流。 

3、通过厂房出租、闲置资产处置（或投资），加大闲置资产的盘活力度，盘

活资产，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 

4、合法、合规推动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事项，以期彻底改变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盈利能力。 

（上述数据仅为公司内部财务测算数据，具体以公司披露的 2017 年半年度报

告为准。） 

（二）公司银行信用评级、授信额度及贷款规模 

银行名称 信用评级 授信额度（万元） 贷款规模（万元） 

威海市商业银行 B 15,000 15,000 

中信银行 D 4,500 4,500 

建设银行 B- 5,900 5,900 

农商银行 A 4,700 4,700 

中国银行 B- 8,350 8,350 

合  计  38,450 38,450 

（三）涉及诉讼财产保全情况 

公司因与中华开发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芜湖日升重型机床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纠纷案，高鹤鸣、李壮、刘传金借贷纠纷案，威海裕博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纠纷案导致公司名下位于环山路-692-1、环山路-698-1、-3、-4、-5、-7、-8、-9、

-10 的房产及土地、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

因与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纠纷案导致其名下位于崮山路 555-4、

555-5 的房产及土地被冻结。（上述限制信息来源为公司已收到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或相关部门查询结果） 

（四）实际控制权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6.46%，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但其持有的股权因涉及重大诉讼被法院冻结、轮候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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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收到被执行或过户的信息。 

经自查，公司前期信息披露不存在重大差异，相关事项已及时、准确地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至目前涉及诉讼和仲裁事项的主要事由、对你公司

生产经营的影响、最新进展情况，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诉讼或仲裁结果的具

体措施。 

回复： 

（一）诉讼情况分析 

截止目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共有 80 项未结诉讼、仲裁事项，主

要为合同纠纷、借款纠纷等。涉案总金额 26,528.7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41.33%，其中公司起诉案件 39 项，金额 4,482.1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6.98%；公司被诉案件 41 项，金额 22,046.6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35%。 

对于已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 规定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披露标准的诉

讼和仲裁事项，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扣除已公告诉讼涉案

金额后，涉案总金额 4,640.8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23%，其中

公司起诉案件 7 项，金额 561.0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7%；

公司被诉案件 21 项，金额 4,079.7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36%，

单项和累计均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 规定的重大诉讼和仲裁的披露标

准。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1、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多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因销售产品、购买材料、借款及增发保证金等合同纠纷，所有案件公司法务

部及法律顾问均在积极应对，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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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原告的案件，有利于维护公司合法权

益，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和款项的收回。 

3、对于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被告的案件，多数为客户维权而采取

的诉讼；少数为公司借款或其他合同纠纷，可能需要公司支付违约金及逾期利息

等，可能会造成公司一定的经济损失。 

4、上述诉讼、仲裁事项暂不会使公司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13.3.1 条规定

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诉讼或仲裁结果的具体措施 

1、公司法务部与法律顾问一直积极应对公司出现的诉讼事项，合法、合规、

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减少损失。 

2、积极与借款人、供应商、合作伙伴协商，维持良好的关系，力争通过协商、

庭前和解、分期付款等方式、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3、对于部分涉诉应收款项，综合考虑收回可能性，充分计提减值损失；充分

分析涉诉事项产生负债的可能性，计提预计负债。 

4、积极推进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和盈利水

平，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 

5、认真做好信息披露等规范运作工作，及时披露相关诉讼进展，避免运作违

规。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东数控”）于2017年7月2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386号）。现将有关问题回复情况公告如下：
	一、请说明你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进展情况，下一步具体工作计划和预计复牌时间。
	回复：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已于7月4日起陆续进场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及方案论证等各项工作，同时公司也与意向重组方进行了多轮深入的沟通谈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正在论证过程之中，下一步需要公司、意向重组方、中介机构等有关各方共同协商沟通才能确定重组方案并安排实施下一步工作计划。
	公司目前仍在积极协调各方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量较大、方案较为复杂，预计复牌时间不早于9月3日。
	二、请说明高鹤鸣、李壮、刘传金向威海中院申请对你公司进行重整事项对你公司所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日常经营以及偿还有关债务等事项的影响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一）申请重整事项对公司所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日常经营以及偿还有关债务等事项的影响
	在申请人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未被法院受理前，对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重大影响，但可能会对重组方的信心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也会对公司的形象和声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影响客户及供应商的信心，如出现供应商款到发货等情况，将加重公司资金紧张状况，不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同时申请重整事项促使公司继续积极协调、寻求新的解决有关债务问题的方法。
	如果法院受理了申请人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或及出资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果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同时，将直接导致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中止，直接面临退市风险。
	（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积极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正处于重组停牌过程中，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较为复杂，方案论证、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需要的时间较长，公司正在积极协调推进，以期彻底解决面临的债务危机，改善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盈利能力，走出经营困境。
	2、公司积极协调意向重组方与重整申请人协商，争取协商妥善解决债务问题，撤回重整申请。同时，公司也向法院提交异议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审慎做出是否受理重整申请的决定。
	3、若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重整申请，公司将充分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重整的方案及可行性，努力实现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最大程度上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经营能力。
	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目前主要债务情况、银行信用评级、授信额度及贷款规模、银行账户状况、涉及诉讼及财产保全情况、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化等情况，自查并说明上述内容与你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是否及时、准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请分析你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资金状况，明确说明是否存在财务风险或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回复：
	（一）公司目前主要债务、资金情况及分析
	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173,789.06万元，负债总额为120,445.1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9.31%，主要债务有：银行类债务约38,450万元，其他金融机构债务约9,000万元，股东及关联方债务约20,148.13万元，增发保证金6,300万元，其他债务约3,672.50万元，应付/预收账款21,239.71万元，债务压力仍然巨大。
	截止2017年6月30日，货币资金余额约4,234.76万元，主要为银行承兑保证金3,000万元，2017年度生产经营资金主要靠去库存回款、应收账款回收及部分流量产品销售回款支撑，流动资金紧张已经制约公司生产规模、收入规模及利润水平。
	截止2017年6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9.31%，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94.40%，流动比率为52.34%，速动比率为12.94%，现金比率为7.29%，通过上述指标，可以看出公司负债结构不合理，短期债务比例较大，货币资金占比较小，可用现金流量偿付到期债务的能力较差，存在一定的短期偿债压力。
	公司已发现目前偿债压力、资金链趋紧的现状，并采取了如下措施：
	1、积极与各贷款银行协调，维持存量贷款规模，寻求银行支持。
	2、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拓展国内外市场，争取新的市场份额；加大应收账款清收力度，抓回款，维持正常生产资金流。
	3、通过厂房出租、闲置资产处置（或投资），加大闲置资产的盘活力度，盘活资产，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
	4、合法、合规推动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事项，以期彻底改变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
	（上述数据仅为公司内部财务测算数据，具体以公司披露的2017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二）公司银行信用评级、授信额度及贷款规模
	（三）涉及诉讼财产保全情况
	公司因与中华开发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芜湖日升重型机床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纠纷案，高鹤鸣、李壮、刘传金借贷纠纷案，威海裕博强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导致公司名下位于环山路-692-1、环山路-698-1、-3、-4、-5、-7、-8、-9、-10的房产及土地、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工有限公司因与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施工合同纠纷案导致其名下位于崮山路555-4、555-5的房产及土地被冻结。（上述限制信息来源为公司已收到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或相关部门查询结果）
	（四）实际控制权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6.46%，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但其持有的股权因涉及重大诉讼被法院冻结、轮候冻结，目前尚未收到被执行或过户的信息。
	经自查，公司前期信息披露不存在重大差异，相关事项已及时、准确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截至目前涉及诉讼和仲裁事项的主要事由、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最新进展情况，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应对诉讼或仲裁结果的具体措施。
	回复：
	（一）诉讼情况分析
	截止目前，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共有80项未结诉讼、仲裁事项，主要为合同纠纷、借款纠纷等。涉案总金额26,528.7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33%，其中公司起诉案件39项，金额4,482.1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8%；公司被诉案件41项，金额22,046.6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35%。
	对于已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规定的重大诉讼和仲裁披露标准的诉讼和仲裁事项，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扣除已公告诉讼涉案金额后，涉案总金额4,640.8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23%，其中公司起诉案件7项，金额561.0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87%；公司被诉案件21项，金额4,079.7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36%，单项和累计均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规定的重大诉讼和仲裁的披露标准。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1、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多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因销售产品、购买材料、借款及增发保证金等合同纠纷，所有案件公司法务部及法律顾问均在积极应对，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2、对于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原告的案件，有利于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和款项的收回。
	3、对于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被告的案件，多数为客户维权而采取的诉讼；少数为公司借款或其他合同纠纷，可能需要公司支付违约金及逾期利息等，可能会造成公司一定的经济损失。
	4、上述诉讼、仲裁事项暂不会使公司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13.3.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诉讼或仲裁结果的具体措施
	1、公司法务部与法律顾问一直积极应对公司出现的诉讼事项，合法、合规、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减少损失。
	2、积极与借款人、供应商、合作伙伴协商，维持良好的关系，力争通过协商、庭前和解、分期付款等方式、方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3、对于部分涉诉应收款项，综合考虑收回可能性，充分计提减值损失；充分分析涉诉事项产生负债的可能性，计提预计负债。
	4、积极推进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和盈利水平，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
	5、认真做好信息披露等规范运作工作，及时披露相关诉讼进展，避免运作违规。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